
黔南价格〔2014〕80号

黔南州物价监督管理局关于调整

惠水县城供水价格的通知

惠水县发展和改革局：

你局报来《关于调整惠水县城供水价格的请示》（惠发改呈

〔2014〕69号）收悉。根据《贵州省定价目录》、《政府制定价

格听证办法》、《贵州省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

受我局委托，你局依法组织召开了惠水县城居民生活用水价格

调整听证会，征求了当地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。为促进水资

源节约使用和惠水县城市供水事业的健康发展，结合当地经济

社会实际情况，经研究，决定调整惠水县城供水价格。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水价制度

（一）对阶梯水量水价的规定。惠水县城居民生活用水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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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阶梯式水价制度，阶梯式水量水价基数分为三级，各级水量

水价基数见下表：

类别 水价 (元/M
3
) 水量基数(每人月用水量)

第一级 2.60 小于或等于 5M3

第二级 3.90 大于 5M3且小于或等于 7M3

第三级 7.80 大于 7M3

对已实施“一户一表、抄表到户”的居民生活用水户实行

阶梯式水量水价：第一阶梯水量水价由1.90元/m3
调整为2.60元

/ m3，第二阶梯水量水价为3.90元/m3，第三阶梯水量水价为7.80

元/ m3
。

未实行“一户一表”的合表居民用户，其生活用水价格按

第一级阶梯价格和第二级阶梯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确定。

（二）阶梯水量水价的计征方式。各级阶梯水量按年用水

量实施，即居民用户仍按月抄表并结算水费，当累计水量达到

年度阶梯水量分级基数后的用水量，开始实行阶梯加价。

当年分级水量标准在本水费结算年内有效。在当年最末一

期水费结算后重置，余额部分不结转至下一个水费结算年。

当年新装水表的用户，年阶梯分级水量标准按照当年还剩

余的用水月份数进行折算，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。

二、非居民生活用水和特种用水价格

非居民生活用水价格调整为3.90元/ m3，特种用水价格调

整为13.00元/ m3
。

三、对低收入群体的优惠措施

为保证低收入困难群体生活水平不因水价调整而降低，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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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户和五保户家庭月用水量在第一级水量（含第一级水量）以

内的，其水价按1.90元/m3
计收水费，超出第一级水量的，超出

部分水量价格按调整后的第二级水量水价和第三级水量水价执

行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督促供水企业加强供水经营管理，提升服务水平。

你局要督促供水企业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，采取措施推进企业

的规范化、科学化管理，确保供水服务的优质高效：一是深挖

企业节能降耗，强化成本自我约束，切实加快城市供水管网升

级改造，降低供水管网漏损率，从严规范水费收缴秩序，降低

产销差率；二是切实增强服务意识，增设服务网点，积极拓展

水费交纳方式，方便群众；三是规范抄表行为，杜绝估表现象，

提高抄表准确率；四是要切实落实好对低保户家庭的水价优惠

政策，科学制定简易便民的水价优惠政策申报办法。

（二）加快推进“一户一表”改造。县自来水公司要切实

加快公共管网覆盖区域内具备改造条件的居民用户 “一户一

表”的改造进度，积极做好用户的宣传动员工作，研究制订鼓

励居民申请和配合实施“一户一表”改造的相关措施，为全面

实现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水价创造条件。

（三）加强水价和水费收入监管。你局要对调整后的水价

执行情况加强监督检查，指导供水企业在各营业场所醒目位置

公示各类水价、代收费项目及标准、文件依据及价格举报电话

12358等内容。

实施阶梯式水价制度后，超过基本水价的水费收入应按照

“取之于水，用之于水”的原则，必须专项用于当地水资源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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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、节约、保护和利用，并定期接受价格、供水和审计主管部

门的监督检查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舆论引导。要深入宣传水价改革的必要性

和紧迫性，引导各方面认识实施阶梯水价制度和调整水价对满

足基本用水需求、促进节约用水和城市供水行业健康发展的重

要意义，积极宣传对低收入群体水价优惠措施，正确引导社会

舆论，为顺利推进水价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五、执行时间

调整后的价格从2015年1月1日起的用水量执行。执行中遇

到的问题和情况，请及时向我局报告。

黔南州物价监督管理局

2014 年 12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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